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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新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作为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变电气”或“公司”）

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

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望变电

气履行了持续督导义务，并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新募投项目相关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490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4月 18日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 83,291,852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

币 11.86 元。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987,841,364.72 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133,279,564.72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854,561,8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以“大华验字[2022]000143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和存放

募集资金的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

称“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

截至2023年9月30日累

计投入金额

1 智能成套电气设备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
39,042.91 39,042.91 17,6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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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

截至2023年9月30日累

计投入金额

2
110kV及以下节能型变

压器智能化工厂技改项

目

7,330.59 7,330.59 2,500.71

3 低铁损高磁感硅钢铁心

智能制造项目
12,832.68 12,832.68 13,007.78

4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

项目
6,250.00 6,250.00 2,835.96

5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合计 85,456.18 85,456.18 55,945.05

注：截止 2023年 9月 30日，低铁损高磁感硅钢铁心智能制造项目累计投入金额大于募集资

金承诺投资金额系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募投金额调整情况

本次变更的募集资金项目为“智能成套电气设备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原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已累计投入金额

未使用募集资金

余额（含利息及现

金管理收益等）

智能成套电气设备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
39,042.91 17,600.60 22,788.08

原募投项目已于 2021年 1月 4日在重庆市长寿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立项备

案，计划建设期为 24个月，预计税后投资收益率为 15.97%，静态投资回收期 7.51

年（含建设期）（该预计投资收益率及投资回收期不代表公司的盈利预测和经营

业绩的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状况、国家产业政策调整

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原募投项目投资构成明细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金额 投资比例

1 建筑工程投资 22,032.00 56.43%

2 设备购置及安装 12,700.00 32.53%

3 基本预备费 1,736.60 4.45%

4 铺底流动资金 2,574.31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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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项目 金额 投资比例

合计 39,042.91 100.00%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结合市场

环境的变化和公司发展的实际需求，公司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拟对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变更调整如下：公司拟将原募投项目总金额由 39,042.91万元，

调减至 24,268.47万元，具体调整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原规划投资 本次规划投资 差额

1 建筑工程投资 22,032.00 19,492.10 -2,539.9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 12,700.00 2,119.06 -10,580.94

3 基本预备费 1,736.60 1,080.56 -656.04

4 铺底流动资金 2,574.31 1,576.75 -997.56

- 项目总投资 39,042.91 24,268.47 -14,774.4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上述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原募投项目变更的原因如下：

1、原募投项目规划 2#厂房为本项目实施场地，公司经过持续的技术升级与

布局优化，目前 2#厂房在满足本项目需求的基础上仍有部分场地可用于其他用

途，因此本次对用于场地投资的募集资金根据实际投资进行了调减；

2、原募投项目规划时间较早，设备投资方案内包含板件加工、铜排加工以

及自动喷涂生产线等内容，近年来伴随公司业绩持续向好发展，成套电气设备业

务规模持续扩大，原规划加工能力已不能满足未来业务发展需求，且设备选型也

已不具备领先优势，因此公司拟对项目内金属加工相关内容进行调整。目前公司

已购置土地，并规划建设新项目即“智控设备及金属制品智能工厂建设项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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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拟将金属制品进行统筹制造，在新地块建设钣金加工和自动喷涂线，同

时增加变压器油箱加工和夹件加工能力，提升变压器产能配套能力，项目一方面

有利于提升公司金属制品加工能力和加工效率，另一方面规模化生产也有利于降

低成本，增强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

鉴于以上情况，经公司审慎评估，为更科学、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提升公

司盈利能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原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进

行调减，并将结余资金用于投入“智控设备及金属制品智能工厂建设项目（一期）”。

四、新增募投项目具体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智控设备及金属制品智能工厂建设项目（一期）

2、项目实施主体：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地点：重庆市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北路 18号

4、项目建设期：36个月

5、项目投资额：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24,800.87万元，其中 14,774.44万

元拟由原募投项目“智能成套电气设备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用途

投入该项目，剩余 10,026.44万元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具体投资内容详见下

表：

序号 项目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拟使用自筹资金

1 建筑工程投资 9,236.65 7,000.00 1,236.65

2 设备购置及安装 13,215.32 7,774.44 6,440.88

3 基本预备费 1,122.60 0.00 1,122.60

4 铺底流动资金 1,226.31 0.00 1,226.31

- 项目总投资 24,800.87 14,774.44 10,026.44

6、项目备案及审批情况：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项目备案、环评等工

作目前正在积极办理中，尚未取得相关批复文件。

（二）项目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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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核心零部件自产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公司的智能成套电气设备、变压器等主营核心产品的销售始终保持

较高的增长速度，相关零部件的需求量在近年内也始终呈现上升趋势。随着公司

品牌优势的不断凸显和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目前公司电力变压器壳体及零部件、

开关柜壳体、箱式变电站壳体及零部件等电气产品零部件的主要生产线产能利用

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公司现有生产车间、设备配置已无法满足产能提升的需要，

生产能力不足已成为限制公司业务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公司亟需

进一步扩大相关零部件的产能规模，为未来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做充足准备。

本次项目公司通过新建生产车间，同步购置配套先进设备，以改善公司生产

经营条件，优化生产布局，扩充主营产品相关零部件的生产规模。通过本项目的

建设，公司将整体提升公司产品的生产制造规模和盈利能力，以满足下游领域不

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进一步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

2、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提升产品生产效率和品质

随着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智能制造在提

高制造型企业生产效率、产品良品率以及资源利用率等方面作用日益显著，智能

化转型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司从事变压器与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业

务多年，一直重视生产加工设备以及工艺技术的持续改进，凭借先进的生产和检

测设备、丰富的加工经验和技术储备，产品质量稳定性、可靠性得到客户的广泛

认可。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以及下游行业产品技术升级，对变压器及智能成套

电气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公司有必要进一步强化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水

平，提升公司生产经营效率和质量，巩固和强化市场竞争力。

本次项目建设中，公司通过购置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对生产要素的灵活配置。因此本次项目既符合智能制造

的发展趋势，又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3、把握市场发展机遇，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电力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的能源产业，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我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数据显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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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社会用电量已由 2017年的 6.31万亿千瓦时增长到 2022年的 8.64万亿千瓦

时，根据中电联预计，我国 2023年全社会用电量有望达到 9.15万亿千瓦时，年

复合增长率达到 5.4%。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电网工程投资额持续增长，根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我国电网投资额由 2019年的 4,699亿元增长至 2022年

的 5,012亿元，预计未来随着清洁能源发电、大数据等行业的快速发展，电网投

资将持续增长。2023年 1月 11日，国家电网董事长、党组书记辛保安在接受央

视新闻采访时表示，2023年将加大投资，其中电网投资将超过 5,200亿元，再创

历史新高。

本次项目公司将把握电网市场快速发展机遇，提升变压器及智能成套设备零

部件生产能力，从而提升公司变压器及智能成套设备相关零部件的产能规模，以

满足下游领域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1、公司深厚的技术积累为本项目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一直以来坚持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与

高可靠性的输配电设备与冷轧取向电工钢产品，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公司已拥有 144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7项，实用新型专利 116

项，外观专利 1项。公司并且建立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和院士专家工作站，先后与

重庆理工大学、重庆大学等签订了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或产学研合作协议。公司充

分利用高等院校研发技术实力雄厚的优势，以院士工作站为科技创新平台，广泛

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将其与企业实践能力强的特点相结合，大幅提升了企业的

技术实力。

2、公司良好的品牌效应和质量保证为本项目顺利实施提供良好条件

公司从事变压器与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业务多年，公司始终坚持“以质量树

品牌，以品牌求发展”的质量观，做到“严格管理，精心操作”，努力为客户提

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产品获得“重庆市著名商标”“中国著名品牌”“重庆市

重点新产品”等称号，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认知度。公司有严格的

质量管理制度，通过了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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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变压器产

品通过国家节能产品认证，成套电气设备通过了国家强制认证（CCC认证）。

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流程，有效保证公司的每一批产品都满足国家电网和南方电

网的质量控制标准。

3、公司完善的销售模式及全方位的营销网络体系保障本次项目产能消化

公司销售部针对主要的客户与地区配备专门的销售经理，进行长期跟踪的同

时实时了解客户的最新产品需求与技术需要，使公司产品销售与技术服务更加贴

近市场。公司凭借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体系优势，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

象，赢得了客户的认可。公司输配电及控制设备业务逐步建立了以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为核心，华中地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华南地

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快速增长区域相结合的销售区域布局，与国家

电网、南方电网旗下多省市电力公司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完善的销售

模式及全方位立体式的市场网络覆盖，都为本项目实施后产能顺利消化奠定市场

基础。

（四）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税后投资收益率预计为 14.15%，静态投资回收期预计为 7.72年（含

建设期），建设期为 24个月，预计于 2025年 6月正式投产。（该预计投资收益

率及投资回收期不代表公司的盈利预测和经营业绩的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

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状况、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五）项目实施风险及应对措施

公司本次拟变更项目的投资建设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虽然公司已对

上述项目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但仍然存在项目实施组织管理不力、项

目不能按计划开工或完工、项目投产后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市场拓展不

理想等情况的可能性和风险，以上情况如果实际发生，将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谨慎评估论证募投项目可行性，并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组织管理，

积极推进项目进程；充分发挥公司在研发、服务、管理和人才等方面的竞争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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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积极开拓市场，深化客户服务，提高产品性价比，实现公司与客户共赢，进

一步提升公司和项目的盈利能力回报全体投资者。

五、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具体情况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是基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募投项目的

实际建设需求，有利于募投项目实施目标的达成，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事

项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要求，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并实施新募投项目的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新募投项目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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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

实施新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募投金额调整情况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四、新增募投项目具体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二）项目必要性分析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四）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五）项目实施风险及应对措施

	五、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具体情况
	（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六、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